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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书记或纪检委员担任。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中，应当有具备财

会、管理知识的人员。村民委员会成员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负

责人、村民小组长及以上人员的近亲属、村文书、村报账员等村

务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。

（三）村务监督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，不直接参与具体村

务和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工作。

二、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

（一）监督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民主决策。村务监督委员会成

员列席村务和经济事务各类会议、农村基层组织联席会议、村民

小组会议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构有关会议等，主要监督村务按

照“五民主五公开”工作法、班子联席会议、党群联席会议等规

定程序进行决策的情况，及时发现违反决策程序的行为。

（二）监督农村集体资金、资产、资源（以下简称“三资”）

管理。加强村级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监督，监督制定集体财务计划

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，对村级财务事项按月或者按季度进行审查。

未经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的票据不得入账；对有争议的票据，村

务监督委员会可提请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。全程

监督行政村一级的集体“三资”运作情况，对村民小组一级的集

体“三资”运作进行监督，监督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构运作，特

别是加强对耕地保护、土地流转工作的监督。配合乡镇按规定组

织会审、检查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及相关经济活动事项，参与乡镇

对村级组织成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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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督村务公开制度落实。对村务公开的事项、内容、

时间、程序和形式进行民主监督，重点是监督村级财务收支公开

制度执行情况。经审查符合要求的，村务监督委员会三分之二以

上成员在公开内容上签名确认。对公开事项存有异议的，村务监

督委员会应当及时向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，村民

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十日内予以答复和处理。

（四）监督农村工程项目实施。加强村级工程项目建设的监

督，对村、组两级工程项目从立项、招投标、建设施工、质量验

收到资金预决算以及支付等进行全过程监督。对项目实施中发现

的问题，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及时向村党组织、村民委员会、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反映，并督促和协助抓好整改，必要

时，向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反映。

（五）监督村民委员会成员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负责人、

村民小组长和由村民或者村集体等承担误工补贴人员廉洁履职。

督促村民委员会成员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负责人、农村社区公

共服务机构人员和由村民或者村集体承担误工补贴人员认真履

行工作职责，发现上述人员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村务监督委员会

应当及时向村党组织、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反映，并协助进行调

查。参与对村民委员会成员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负责人和由村

民或者村集体等承担误工补贴人员年终考核考评工作，在乡镇党

委、人民政府的组织、指导、监督下，在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

会议上主持对上述人员公开进行民主评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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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维护村民监督权益。保持与村民的密切联系，广泛听

取并收集、整理村民的意见建议，及时向农村基层组织反映村民

对村务和经济事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，保障村民对村级事务的质

疑、建议、反映和举报等监督权利。加强惠农强农政策措施落实

监督，对支农资金物资使用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、确

定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等进行监督。

三、强化与镇级纪检监察组织沟通协作和有效衔接

（一）村务监督委员会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建立镇级纪检监察

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沟通协作和有效衔接机制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

坚持党的领导、坚持依法履职、坚持形成合力，建立健全工作机

制和保障措施，确保村务监督工作依规依纪依法、实事求是、客

观公正开展。

（二）村务监督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与镇级纪检监察组织挂

钩联络机制，加强与镇级纪检监察组织的日常沟通联系，围绕工

作职责内容每月向镇级纪检监察组织主动逐条逐项报送村务监

督工作开展情况，尤其是村经济社会发展、公共事务、集体“三

资”监管、大额资金使用、惠农政策落实、工程建设、社会治理、

宅基地审批等事项，要作为汇报的重点。

（三）村务监督委员会要严格按照工作职责对村务监督事项

进行全程监督，及时发现并督促纠正存在的问题；监督中发现涉

嫌贪腐、侵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问题，要及时登记并向镇级纪

检监察组织报告，规范做好问题线索移送工作。




